
2016年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
一、课堂理论教学
任务：备课、讲课、课外辅导、批改作业、考查、考试等。
1-35人       计划学时×0.7  
36-65人      计划学时×1.0

66-95人      计划学时×1.3

96-125人     计划学时×1.5
126-155人    计划学时×1.6

156以上      计划学时×1.7

二、实验课
任务：备课、预实验、上课、课外辅导、批改全部实验报告、测验、考查等。
1-35人       计划学时×1

三、新生研讨课

计划学时×1.5
四、指导教学实习、学年论文、课程设计、科研训练

任务：准备、指导、批改实习报告、评定成绩。
     1周32学时

五、指导毕业生产实习、毕业设计（或论文）
任务：准备、辅导、评阅、答辩。
当年指导毕业生产实习×5

当年指导毕业生毕业设计（或论文）人数×16

